张家港市骏马钢帘线有限公司环保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规定，2023年7月12日，张家港市骏马钢帘线有限公司组织验收监测单位(江苏新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的代表以及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对公司“环保节能技术改造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工作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的汇报和验收监测单位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并踏勘了现场。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竣工环保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张家港市杨舍镇乘航河东路80号。
环评设计节能技术改造内容：1、增加硫酸在线回收设备，减少新酸用量和废酸排放；2、砂扩散（天然气）加热改电感应加热（电加热），锆砂淬火改水淬火，一期铅淬火改水淬火；3、部分预处理取消酸洗，改砂带机；4、更换高效污泥烘干设备。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张家港市骏马钢帘线有限公司于2022年1月委托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于2022年6月20日取得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苏环建〔2022〕82第0098号。该项目主体工程和配套的环保设施于2022年6月开始施工建设，2023年2月投入使用。
(三)投资情况
总投资209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97万元，占总投资比例14.2%。
(四)验收范围
依苏环建〔2022〕82第0098号对应的张家港市骏马钢帘线有限公司环保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为环保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原环评硫酸在线回收设备年运行300天，每天运行24小时，年运行7200小时，实际建设硫酸在线回收设备年运行200天，每天运行8小时，年运行1600小时。其他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一致，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不新增生活污水。酸雾净化塔喷淋水经厂区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全部回用于生产，不外排。水洗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75%回用于生产，25%通过周家堂河排入二干河。
(二)废气
本项目硫酸在线回收产生的硫酸雾废气经捕集罩收集送入酸雾净化塔，处理后经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污泥烘干过程中产生废气经水喷淋塔处理后通过新增的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未收集的硫酸雾废气和污泥烘干废气无组织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投产后噪声源主要为硫酸回收等设备产生的噪声。建设单位针对各噪声源噪声产生特点采取设备设施布置在室内等相应的防噪、降噪措施。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为硫酸亚铁、废铁（屑）、废砂带和喷淋废液。硫酸亚铁经鉴别确认属性为一般固废，作为水处理剂点对点供给污水处理厂使用。废铁（屑）、废砂带为一般固废，委托相应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喷淋废液属于危险废物，委托相应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江苏新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6月 8日、9 日、16日对项目进行了现场验收监测，检测期间，生产工况满足规范化监测要求：污水站出口pH值、悬浮物、总铜和总锌浓度日均值均满足《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0-2008）表3标准限值要求，总锰浓度日均值均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表4一级标准限值要求，化学需氧量、氨氮和总磷浓度日均值均满足《太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 32/1072-2018）表2标准限值要求。硫酸回收设备有组织废气硫酸雾排放浓度值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1标准限值要求。污泥烘干设备有组织废气氨和硫化氢排放速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限值要求。厂界无组织废气氨和硫化氢排放浓度最大值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标准限值要求。硫酸雾排放浓度最大值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3标准限值要求。
本项目排放废气中的各类污染物年排放量满足《审批意见》中的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东、南、北厂界环境噪声测点昼间、夜间等效声级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表1，3类标准限值要求。
本项目设置的100米卫生防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目标。
五、验收结论
项目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落实了环评及批复要求的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环保设施运行正常，污染物达标排放，验收资料齐全。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验收工作组同意通过本项目的环保 “三同时”竣工验收。
6、 后续要求
（1） 进一步加强环保设施的管理，确保环保设施持续稳定正常的运行；
（2） 加强固废（危废）管理，确保每批次均可追溯；
（3） 进一步强化公司的应急预案的落实，杜绝因意外事故诱发的环境二次污染。
[bookmark: _GoBack]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名单附后。

张家港市骏马钢帘线有限公司
2023 年 7月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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